[bookmark: _GoBack]普通高等学校入党积极分子被确定为发展对象前
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表
　　　　　党总支　　　　　党支部
	入党积极分子姓名
	
	所在单位(团支部)
	

	座谈会时间
	
	座谈会地点
	

	座谈会主持人（签名）：
	座谈会记录人（签名）：

	党员和群众评议情况
	参加座谈会的党员（含党小组成员、培养联系人）姓名：(不少于3)

	
	参加座谈会的群众姓名：（不少于3人）

	
	党员和群众对发展对象综合表现的评议:
1. 张三：................




2. 李四：...................

	党支部意见
	
考察人（主持人）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党支部书记签名：

　　　年　月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


注:此表的党支部书记签字落款时间应在《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簿》第6页“综合考察结论意见”栏的落款时间前。

